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蓋用統一發票章申請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	事由
	
	件
數
	            件

	備註
	

	申 請 人（承辦人）
	單位主管(二層決行)

	單位：

姓名：

分機：
	


備註：
一、本校自113年11月1日起均以分支機構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商社」名稱開立發票及申報繳納營業稅。
二、需用印文件連同核章後申請單，請送資產組蓋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商社」統一發票章。。
